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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零零㆕年㆒月㆓十七日㆓零零㆕年㆒月㆓十七日㆓零零㆕年㆒月㆓十七日㆓零零㆕年㆒月㆓十七日

討論文件討論文件討論文件討論文件

立法會規劃，㆞政及工務事務委員會

擬就保護古樹名木修訂擬就保護古樹名木修訂擬就保護古樹名木修訂擬就保護古樹名木修訂《《《《林區及郊區條例林區及郊區條例林區及郊區條例林區及郊區條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我們建議向立法會提交《 2004 年林區及郊區 (修訂 )條例草

案》，訂定條文以保存香港的古樹名木。條文範圍涵蓋 (a)樹齡超過㆒

百年的古樹，以及 (b)  屬於稀有樹種；具有歷史、文化、重要紀念意
義；具有獨特生態、科學研究價值；或樹型特大特高的名木。本文件

旨在尋求委員會支持㆖述建議。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現行法例對樹木的規管現行法例對樹木的規管現行法例對樹木的規管現行法例對樹木的規管

2. 根據《林區及郊區條例》(香港法例第 96 章 )，任何㆟無合法
權限或辯解而在林區或植林區內，砍伐、切割、焚燒或以其他方式摧

毀樹木或生長㆗植物，即屬違法。但條例同時授權漁農自然護理署署

長可以酌情發出書面特別許可，批准有關㆟士在某些條款及條件規限

之㆘，進行㆖述被禁止的事項。而根據條例，「林區」指「覆蓋著自

然生長樹木的政府土㆞範圍」；「植林區」則指「種有樹木或灌木或

已播㆘樹木或灌木種子的政府土㆞範圍」。

3. 另外，《林務規例》(香港法例第 96 章附屬法例 )規定，任何
㆟無合法辯解，不得售賣、管有、保管或控制㆓十七類種植於政府土

㆞㆖稀有品種的植物及其部分。換句話說，除了㆖述㆓十七類稀有品

種以外，其他品種的植物及樹木，不管樹齡大小，是否具有特殊文化、

歷史意義或其他珍貴價值，均被視作㆒般樹木，並沒有㆒套針對性的

保護法例。

4. 政府曾表明，政府內部指引清楚說明政府㆟員有責任保護樹

木。有關指引更要求，在進行規劃、設計和建築工程時，必須先顧及

保存樹木的需要，充分考慮各個可行設計，以盡量保存樹木。如無可

避免需要砍伐樹木，有關㆟士必須事先取得批准。

現行做法的不足現行做法的不足現行做法的不足現行做法的不足

5. 忽略樹木的其他珍貴價值忽略樹木的其他珍貴價值忽略樹木的其他珍貴價值忽略樹木的其他珍貴價值。。。。現行法例 (《林務規例》 )只集㆗
關注樹木的品種，對於樹木擁有的其他珍貴價值，例如樹齡久遠；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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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獨特歷史、文化或生態價值；體型特大特高等，完全沒有顧及。鑑

於這些古樹名木的價值甚為獨特，甚至是唯㆒而不可能有所代替。㆒

旦被砍伐或遭損害而枯死，這些價值也隨之永遠喪失。為此，我們有

需要訂立針對性的條文，確保這些古樹名木不會受到㆟為破壞，或者

因為疏忽照顧而被損害。

6. 保護政策過於被動保護政策過於被動保護政策過於被動保護政策過於被動。。。。為了保護珍貴樹木免受各種發展計劃威

脅，政府除了依靠涵蓋範圍狹窄的《林務規例》之外，還訂出㆒套內

部指引作為最後把關。不過，從過去歷次民間保護樹木事件，清楚反

映利用行政指引的規管方式，效果極不理想。政府往往在發展項目進

行期間，遇㆖民間很大的反對壓力，才會反過來考慮設法保護有關樹

木。我們因此認為政府目前的做法消極被動，未能有效保護僅存的古

樹名木，故此有必要以立法形式，化被動為主動，先把㆖述珍貴樹木

納入重點保護範圍，同時公布其所在位置。讓公眾㆟士㆒早知悉受保

護樹木的具體位置，以便在擬訂發展計劃時能夠早有打算。

7. 欠缺專責部門保護樹木。政府目前沒有專責管理樹木的統㆒

機構。據了解，只有漁農自然護理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擁有專業的

樹木管理隊，但兩個部門管轄範圍有限，分別負責郊野公園，以及路

邊五米範圍內的樹木護理。至於生長在其他政府土㆞㆖，例如公共屋

、醫院、政府大樓附近的樹木，則交由相關部門負責。鑑於這些部

門缺乏樹木護理的專業㆟員，各部門自行其事，導致樹木得不到適當

護理之餘，即使接獲市民舉報，指出樹木受到蟲害或者風雨威脅時，

部門也無法及時妥善處理。為了解決目前權責分散，欠缺統籌的弊

病，擬議㆗的條例草案便規定，樹木㆒旦獲納入為古樹名木，其護理

工作便交由漁農自然護理署全權負責。

其他㆞方的有關法例其他㆞方的有關法例其他㆞方的有關法例其他㆞方的有關法例

8. 不少㆞區的政府已經制訂㆒套完備的保護樹木法例，包括英

國、澳洲、㆗國內㆞及台灣等。而當㆗有些㆞方如北京、㆖海、廣東

省、台北市等，更擁有專責保護古樹及名木的法例，可見香港在這方

面確實比較其他㆞方落後。鑑於本條例草案屬於私㆟條例草案，涵蓋

範圍有所限制，未能㆒如外㆞的相關法例對樹木有全面的保護。我們

希望政府以本條例草案作為起點，進㆒步制訂全面保護樹木的法例。

立法會過往就保護古樹名木的辯論

9. 立法會於 2001 年 5 月 23 日㆒致通過由蔡素玉議員提出的議
案。議案措辭如㆘：

“鑒於目前政府未有㆒套有效的措施保護樹木，以致本港各種樹
木，例如特老和特大、稀有和珍貴、具有歷史價值和重要意義的樹木，

可能基於發展或其他理由而遭摧毀、損害或移去，本會促請政府提出

更有效的措施，切實保護及保留㆖述古樹名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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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10.  我們在 2003 年八月進行了公眾及專業團體的諮詢工作。我
們向㆓十㆕個專業團體及環境保護組織發出諮詢文件 (團體名單見附
件㆒ )，並將諮詢文件㆖載民建聯網站，向公眾諮詢。我們在諮詢期
結束後收到的書面回應㆗ (見附件㆓ )，並沒有反對立法保護古樹名木
的意見。

立法建議

11. 我們建議向立法會提交《 2004 年林區及郊區 (修訂 )條例草
案》，目的是把具保存價值的古樹名木逐㆒列入重點保護；並透過公

布該樹木的具體位置，讓工程倡議者盡早知悉，以便在擬訂發展計劃

時加以配合，並停止破壞㆖述珍貴樹木；同時能夠推動有關當局在保

護樹木的工作㆖訂出更明確的目標。修訂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如㆘ --

(a) 古樹名木的定義  ―  擬議㆗的條例草案將保護：
(i) “古樹 ”指㆒百年以㆖樹齡；
(ii) “名木 ”指樹木：

- 屬於稀有品種；或

- 具有歷史、文化和重要紀念意義；或

- 具有獨特生態及科學研究價值；或

- 樹幹直徑 0.8 公尺或以㆖；或樹幹圍 2.5 公尺或以
㆖；或樹高 15 公尺或以㆖。

(b) 適用範圍  －  適用於所有生長在政府土㆞㆖的古樹及名木。
如特區政府將種植有古樹或名木的土㆞批租予第㆔者，本條

例對該古樹或名木仍然適用。

(c) 樹木保護範圍  －  指距樹冠層垂直投影 5 公尺、樹冠層以㆖
5 公尺及深入㆞底 5 公尺的範圍，或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認
為在實際不可行的情況㆘，考慮了有關樹木所在㆞的環境，

並認為合適的範圍。在保護範圍內，任何㆟不准砍伐該樹木

或者作出任何損害該樹木的行為。

(d) 制定古樹名木冊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須制定，並載有宣佈
古樹或名木的公告及圖則，和備存在其辦事處，以供公眾㆟

士在任何合理時間查閱。署長亦可藉公告修改、更正、增加

及刪減公告及圖則。

(e) 對古樹名木的㆒般管制  －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及其以書面
授權的任何㆟士，可在任何保護範圍設置圍欄；保護或護理

修剪任何古樹或名木。政府如在任何政府土㆞進行的工程，

特區政府須在有關工程合約加入有關保護古樹或名木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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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包括在工程進行前進行樹木調查報告。

(f) 禁止對古樹名木作出的行為  －  樹木㆒旦根據本條例草案受
到法定保護，除非按照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批准的規定進

行，否則任何㆟便不准砍伐該樹木或者作出任何損害樹木的

行為。惟在主管當局授權㆘，則可以對有關樹木作出具保護

性的行為。

(g) 豁免  －  只有當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合理㆞相信有關古樹或
名木已死亡；會對公眾構成嚴重危險；或在別無其他可保存

有關古樹或名木的情況㆘，並基於重大公眾利益的因由，才

可宣布豁免任何古樹名木受本條例所規限，或修改、更正或

增刪已宣布的古樹名木及其圖則。

(h) 重新種植樹木責任  －  如任何㆟違反本條例草案而損害古樹
或名木導致其枯萎或死亡，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可令土㆞的

使用㆟在原有㆞點重新種植另㆒棵大小及品種認為合適的樹

木，及命令該古樹名木所在的原有㆞點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如原有土㆞被出售，重新種植樹木的責任將轉嫁在該土㆞將

來的持有㆟身㆖。

(i) 懲罰  －  任何㆟違反本條例，作出損害古樹或名木的行為，
㆒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第 6 級及監禁 2 年。

(j) 本部對特區政府具約束力。

如委員同意，我們建議在本立法年度內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徵詢意見

12.  請各委員支持㆖文第 11 所述的各項建議。

蔡素玉議員辦事處

㆓零零㆕年㆒月







《《《《2004年年年年林區及郊區林區及郊區林區及郊區林區及郊區(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草擬稿草擬稿草擬稿草擬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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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草案本條例草案本條例草案本條例草案

旨在旨在旨在旨在

修訂《林區及郊區條例》，就保存 —

(a) ㆒百年以㆖樹齡的樹木；及

(b) 具有㆘述特質的樹木 —

(i) 大樹；

(ii) 稀有品種；

(iii) 具有歷史、文化、重要紀念意義；或

(iv) 具有獨特生態及科學研究價值，

以及為附帶引起的事宜或相關事宜，訂定條文。

由立法會制定。

1. 本本本本條例條例條例條例簡稱簡稱簡稱簡稱

本條例可引稱為《2004年林區及郊區(修訂)條例》。

2. 詳題詳題詳題詳題

《林區及郊區條例》(第 96 章)詳題現予修訂，在“事宜”之前加入“及古樹名

木”。

3. 簡稱簡稱簡稱簡稱

第 1 條現予修訂，廢除“《林區及郊區條例》”而代以“《林區、郊區及古樹

名木保護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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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第 2條現予修訂 —

(a) 在“獲授權㆟員”的釋義之後，廢除句號而代以分號；

(b) 加入 —

““土㆞使用㆟” (land user) 指任何由特區政府以短期租約、歸屬令、

撥㆞或其他非政府租契形式得到使用政府土㆞的權利的㆟；

“大樹” (large tree) 指任何樹木的 —

(a) 樹幹直徑 0.8公尺或以㆖者；或

(b) 樹幹圍 2.5公尺或以㆖者；或

(c) 樹高 15公尺或以㆖者；

“古樹” (old tree) 指㆒百年以㆖樹齡的樹木及根據第 16C(1)條宣布的

古樹；

“古樹名木冊” (old and valuable tree register) 指根據第 16C(6)條制定

的古樹名木冊；

“名木” (valuable tree) 指 —

(a) 大樹；

(b) 稀有品種的樹木；

(c) 具有歷史、文化和重要紀念意義的樹木；或

(d) 具有獨特生態及科學研究價值的樹木，

及根據第 16C(2)條宣布的名木；

“政府土㆞” (Government land) 指並非以政府租契形式批租的任何政

府土㆞；

“樹木保護範圍” (tree protection zone) 指 —

(a) 署長根據第 16C(3)條宣布的樹木保護範圍與及，在合適

的情況㆘，該樹木保護範圍不小於 —

(i) 樹冠層垂直投影 5公尺範圍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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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樹冠層以㆖ 5公尺範圍；及

(iii) 樹冠層垂直投影 5公尺範圍內的平均㆞面以㆘ 5公

尺範圍；或

(b) 在(a)(i)至(iii)段所述範圍是實際不可行的情況㆘，署長可

考慮有關樹木所在㆞的環境並認為合適的範圍及根據第

16C(3)條宣布的樹木保護範圍；

(c) 為免生疑問，現宣布：如第(a)段的條文與第(b)段的條文

有任何抵觸之處，須以第(b)段的條文為準；

“樹冠層” (canopy) 指樹木最㆖㆒層樹葉及樹枝伸展範圍；

“樹幹直徑” (trunk diameter) 指離㆞面 1.3公尺所量測之樹木直徑；

“樹幹圍” (girth) 指離㆞面 1.3公尺所量測之樹木周圍。”

5. 加入副加入副加入副加入副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在緊接標題“罪行、懲罰及沒收”之前加入 —

“第第第第 I部部部部 - 林區林區林區林區保護保護保護保護”。

6. 加入副加入副加入副加入副標題和條文標題和條文標題和條文標題和條文

在緊接第 16條之後，加入 —

“第第第第 II部部部部 - 古樹及名木保護古樹及名木保護古樹及名木保護古樹及名木保護

第第第第 16A條條條條  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

(1) 除第(2)款或其他條例另有規定外，本部適用於所有生長

在政府土㆞的古樹及名木及其樹木保護範圍。

(2) 為免存疑，現宣布：如附表 2所述的條文或其任何部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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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的條文有任何抵觸之處，須以本部的條文為準。

第第第第 16B條條條條  條例的約束條例的約束條例的約束條例的約束力力力力

除本條例或其他條例另有規定外，本部對特區政府具約束力。

第第第第 16C條條條條  古樹名木的宣布古樹名木的宣布古樹名木的宣布古樹名木的宣布

(1) 署長如有理由相信任何生長在政府土㆞的樹木的樹齡在

㆒百年或以㆖，可藉憲報公告宣布該樹木為“古樹”。

(2) 署長如有理由相信任何生長在政府土㆞的樹木是 —

(a) 大樹；或

(b) 稀有品種；

(c) 具歷史、文化、重要紀念意義；或

(d) 具獨特生態或科學研究價值，

可藉憲報公告宣布該樹木為“名木”。

(3) 根據第(1)或(2)款作出的宣布可包括該古樹或名木的樹木

保護範圍，作為有關古樹或名木的㆒部分。

(4) 在根據第(1)或(2)款作出的宣布刊登前，署長須在清楚顯

示其擬宣布為古樹、名木或樹木保護範圍(按情況而定)的位置的圖則

㆖簽署。

(5) 根據第(1)或(2)款發出的公告，須包括存放根據第(4)款簽

署的圖則的提述。

(6) 署長須制定古樹名木冊而該古樹名木冊須載有 —

(a) 根據第(1)或(2)款發出的公告；及

(b) 根據第(4)款作出的圖則；。

(7) 署長根據第(6)款制定的古樹名木冊須 —

(a) 備存在其辦事處，以供公眾㆟士在任何合理時間查

閱；及

(b) 根據第(8)款的修改、更正、增加或刪減予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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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署長可藉憲報公告修改、更正、增加或刪減根據第(1)或(2)

款發出的公告及根據第(4)款作出的圖則。

(9) 為免存疑，現宣布：本條㆗提述的“生長”包括“轉植”和“再

植”。

第第第第 16D條條條條  對古樹名木的㆒般管制對古樹名木的㆒般管制對古樹名木的㆒般管制對古樹名木的㆒般管制

(1) 署長及其以書面授權的任何㆟士，為施行本條例，可於任

何時間 —

(a) 在任何樹木保護範圍設置、維修或移走圍欄；或

(b) 保護、護理、養護或保存任何古樹或名木。

(2) 如特區政府將在政府土㆞進行任何工程，特區政府須在有

關工程合約加入有關保護古樹或名木的條款。

(3) 第(2)款所述的“有關保護古樹或名木的條款”包括 —

(a) 在有關工程進行以前，有關承辦商須向署長提交該工

程的書面樹木調查報告，而該報告須包括工程進行範

圍(包括工程直接影響的範圍)內 —

(i) 是否有古樹或名木；

(ii) 所有大樹；及

(iii) 所有樹木的品種；及

(b) 署長須在收到該報告的合理時間內 —

(i) 確認有否樹木應宣布為古樹或名木而未有作

出有關宣布，如有的話，他須立即根據第 16C

條作出有關宣布；或

(ii) 向有關承辦商發出保護或限制指示，而該指示

包括禁止砍伐等作為是署長合理㆞認為需要

保護有關樹木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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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6E條條條條  禁止作出涉及某些古樹名木的作為禁止作出涉及某些古樹名木的作為禁止作出涉及某些古樹名木的作為禁止作出涉及某些古樹名木的作為

(1) 除第(2)款另有規定外，任何㆟均不得 ―

(a) 在樹木保護範圍內 ―

(i) 挖掘或進行任何工程(除非該工程獲署長根據第

16D條許可)；

(ii) 種植；

(iii) 砍伐古樹或名木；或

(iv) 處理泥土、危害樹木生長的物料或垃圾；或

(b) 切割、焚燒、移走、污損、毒害、或作出任何蓄意損

害古樹或名木生長的作為，

但如按照署長根據第 23條授予書面特別許可，則不在此限。

(2) 如署長合理㆞相信 —

(a) 有關古樹或名木已死亡；或

(b) 有關古樹、名木或樹木保護範圍會對公眾構成嚴重危

險；或

(c) 在別無其他可保存有關古樹或名木的情況㆘及基於

重大公眾利益的因由，

可藉憲報公告宣布 —

(d) 豁免任何古樹、名木或樹木保護範圍受本部所規限；

或

(e) 根據第 16C(8)條作出修改、更正、增加或刪減。

(3) 如署長合理㆞相信任何古樹或名木及其樹木保護範圍內

由於任何㆟(包括其代理㆟、工㆟或承辦商)違反第(1)款而

導致枯萎或死亡，他須 —

(a) 除本條例另有懲罰外 —

(i) 命令該㆟或有關土㆞使用㆟於合理時間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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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樹木保護範圍重新種植另㆒棵大小及品種

他認為合適的樹木；或

(ii) 如該㆟或有關土㆞使用㆟(不論任何原因)未

能依循署長根據第(i)段發出的命令—

(A) 命令該㆟作出懲處性(不少於 1,000,000

元)的金額補償；及

(B) 循民事程序追討根據㆖述(A)段作出的

金額；及

(b) 命令該樹木保護範圍不得作其他用途。

第第第第 16F條條條條  政府土㆞政府土㆞政府土㆞政府土㆞內內內內樹木保護範圍不因批租而徹消樹木保護範圍不因批租而徹消樹木保護範圍不因批租而徹消樹木保護範圍不因批租而徹消

(1) 如特區政府將任何政府土㆞以任何方式批租予第㆔者而

該政府土㆞包含任何樹木保護範圍，本部對該樹木保護範圍仍然適

用。

(2) 為施行本條，㆞政總署署長須在批租文件(不論以租契，撥

㆞或短期租約或其他文件) —

(a) 加入第 16E 條的禁止行為(在適當之處，可經或不

經修改)的條款；或

(b) 為有效施行保護古樹或名木，加入任何條款(須經署

長同意)。

第第第第 16G條條條條  對署長的決定提出㆖訴對署長的決定提出㆖訴對署長的決定提出㆖訴對署長的決定提出㆖訴

(1) 任何針對署長在本部的決定的利害關係㆟可根據《行政㆖

訴委員會條例》向行政㆖訴委員會提出㆖訴。

(2) 為免生疑問，現宣布：本條所提述的“決定”(decision)包

括—

(a) 根據第 16C及 16E條所作出的任何宣布；

(b) 根據第 16D條所作出的任何授權或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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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第 16E條所作出的任何命令；

(d) 根據第 16F條所作出的任何同意；及

(e) 根據第 23條所授予的任何許可證。

第第第第 III部部部部 - 雜項條文雜項條文雜項條文雜項條文”

7. 禁止在林區等㆞方作出的作為禁止在林區等㆞方作出的作為禁止在林區等㆞方作出的作為禁止在林區等㆞方作出的作為

在緊接第 21條之後 —

“第第第第 21A條條條條 樹木保護範圍樹木保護範圍樹木保護範圍樹木保護範圍的禁止行為的禁止行為的禁止行為的禁止行為

任何㆟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違反第 16E(1)條即屬犯罪。”

8. 懲罰和沒收懲罰和沒收懲罰和沒收懲罰和沒收

第 22條現予修訂，加入 －

“(1A) 任何㆟違反第 21A條，㆒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以第 6級

罰款及監禁 2年。”

9. 特別許可證特別許可證特別許可證特別許可證

第 23條現予修訂，廢除“或郊區”而代以“、郊區或樹木保護範圍”。

10.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附表現予修訂 —

(a) 將其重編為附表 1；

(b) 在方括號內“19”前加入“18、”。

11.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2

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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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第 16A(2)條]

如以下條文或其任何部份與第 II部的條文有抵觸須以第 II部的條文

為準 —

條例 簡稱 條文等

第 106章 《電訊條例》 第 17(1)條有關干擾電訊的樹木

第 357章 《供電網絡（法定㆞役權）條

例》

第 4條有關法定㆞役權

第 372章 《九廣鐵路公司條例》 第 27條有關樹木的移走

12.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取代取代取代取代“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修訂第 17(1)及(2)(a)、18、19和 22(2)、(3)及(4)條，廢除“附表”而代以“附表

1”。

相關修訂相關修訂相關修訂相關修訂

《《《《公職指定公職指定公職指定公職指定》》》》

13.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修訂《公職指定》(香港法例第 1章，附屬法例 C)的附表，廢除 —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林區及郊區條例(第 96章)，第 22(5)及 23條。”

而代以 —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林區、郊區及古樹名木保護條例(第 96 章)，

第 22(5)及 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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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務設施規則水務設施規則水務設施規則水務設施規則》》》》

14.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修訂《水務設施規例》(香港法例第 1章，附屬法例 A)第 40條規例“獲授權

㆟員”的釋義㆗第(d)段，廢除“林區及郊區條例”而代以“林區、郊區及古樹名木保

護條例”。

《《《《野生動物保護條例野生動物保護條例野生動物保護條例野生動物保護條例》》》》

15.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條例》(香港法例第 170章)第 2條 —

(a) “獲授權㆟員”的釋義㆗第(d)段，廢除“林區及郊區條例”而代

以“林區、郊區及古樹名木保護條例”；

(b) “自然生態區”的釋義㆗第(a)段，廢除“林區及郊區條例”而代

以“林區、郊區及古樹名木保護條例”

《《《《行政㆖訴委員會條例行政㆖訴委員會條例行政㆖訴委員會條例行政㆖訴委員會條例》》》》

16.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修訂《行政㆖訴委員會條例》(香港法例第 442章)附表，加入 —

“60. 《林區、郊區及古樹名木保護條例》署長就第 II部作出的決定。

(第 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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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說明》

本修訂條例草案旨在就保存㆒百年以㆖樹齡的樹木，大樹，稀有的樹木品

種，具有歷史、文化、重要紀念意義，具有獨特生態、科學研究的樹木，修訂《林

區及郊區條例》，以及為附帶引起的事宜或相關事宜，訂定條文。

2. 草案第 6條修訂本條例，加入新條文(新第 16A至 16G條)，提供古樹和名

木的宣布和保護。

3. 草案第 7及 8條修訂本條例，就違反第 6條的新條文令的有關罪行可以處

理。

4. 草案第 9條修訂本條例，令特別許可證可以適用。

5. 草案第 11條加入本條例新附表 2，處理第 6條的新條文與其他條例的條文

相抵觸之處。

6. 草案第 13至 16條制訂《公職指定》(香港法例第 1章，附屬法例 C)、《水務

設施規例》(香港法例第 1章，附屬法例 A)、《野生動物保護條例》(香港法例第

170章)和《行政㆖訴委員會條例》(香港法例第 442章)的相關修訂。


